
 

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 

溫室用緊急發電機採購案規範說明 

一、規格明細：詳發電機報價總表、明細表及分析表、圖說及發電機採購說明。 

二、施工說明：本案為發電機購入及相關基座工程，說明如下: 

(一) 柴油引擎發電機組安裝，含 800L 油箱及不然材料防油提 

(二) 排煙淨化器 

(三) 防音箱 

(四) RC 基礎座。 

(五) 各工項施作尺寸及數量詳見預算書及圖說 

三、廠商資格：乙級(含)以上電器承裝業。  

四、完工期限：自決標日起 60 日曆天內將採購標的送達(指定之場所)，安裝測試完

畢，且測試結果符合契約規定。  

五、施工地點：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（花蓮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路 2段 113 號）。 

六：遲延履約：逾期違約金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數，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2�計

算逾期違約金。 

七、保固期限：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 1 年。 

八、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保固書。 

九、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繳交等相關事宜，由得標廠商負責代辦，相關費用由機關負

擔。 

十、付款方式：於驗收合格，廠商繳納保固保證金後，機關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

據後 15 工作天內，一次無息結付尾款。 

十一、本案聯絡人：顏政昌先生，電話 03-8521108轉 3605。 


